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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原則 

                                                                        104年 12 月 28 日水臺建字第 10401073940號訂定 

                                                                        106年 01 月 19 日水臺建字第 10601003290號修訂 

                                                                        107年 11 月 15 日水臺建字第 10701042440號修訂 

                                                                        113年 9月 3 日水臺建字第 11301026230 號修訂 

                                                                        114年 12 月 30 日水臺建字第 11401003235號修訂 

一、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執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之規定，以辦理建築師簽證項目之抽查，特

訂定抽查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之抽查項目，係指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所定建築

師簽證項目。 

三、抽查頻率為每個月 1次，本分署於每月 5日前，造冊列出前一個月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案應辦理抽查之案件，並於當月 30日前完成「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負責圖說及報告

書」之簽證項目抽查。 

建築設計（含綠建築、無障礙設施）部分，由本分署委由建築師公會進行抽查；結構計

算書部分，則委託專業技師公會進行抽查，其抽查方式、流程如下： 

(一)抽查範圍： 

1. 建築執照抽查分類： 

(1) 5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案件：為 10件抽 1件（1/10）。 

(2) 5層樓以下供公眾使用案件：為 10件抽 2件（2/10）。 

2. 必抽案件： 

(1) 山坡地範圍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2)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3) 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

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二)由本分署進行人工公開抽選作業，必要時得就個案進行指定抽查。 

(三)建築師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之案件，依本要點第五點規定之比例辦理抽查，再

依臺北水源特定區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抽查審核表(附表一)所列項目辦

理審核。 

(四)抽查結果應於 5日內簽結，並於 7日內發文通知起造人及設計人。案件不符規定者，應

依抽查小組抽查意見由本分署通知改正或辦理變更設計，如有異議者，應於接獲通知之

日起 10日內申請復核或辦理變更設計。屆時未申請復核或辦理變更設計者，不得辦理

施工勘驗及竣工查驗等事宜。 

(五)本分署應將復核結果通知起造人及設計人，必要時得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請

起造人及建築師或相關技師公會參加。起造人對復核結果仍有異議時，由本分署報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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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處理。 

四、本分署核發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統一委由公會辦理建築、綠建築、無障

礙及結構設計抽查等事宜，相關抽查人員資格規定如下： 

(一)建築、綠建築及無障礙設計抽查部分： 

1. 曾於五年內取得自行設計簽證之建造執照達三件以上之開業建築師，或曾任地方政

府建管單位年資達三年以上之審照人員。但經本分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2. 未受建築師法申誡二次以上之懲戒處分。  

3. 無建築師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不得充任建築師情形。  

4. 未因執行建築師業務涉犯賄賂罪、背信罪或詐欺罪，經有罪判決或緩起訴確定情

形。 

(二)結構設計抽查部分： 

1. 領得技師執業執照三年以上者。但曾取得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審查或鑑定人員

任用資格者，不受執業年限限制。  

2. 執行土木、結構技師簽證業務案件達十件以上。  

3. 未受技師法申誡二次以上之懲戒處分。  

4. 無技師法第三條規定之不得充任技師情形。  

5. 未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或公務人員服務法，經有罪判決或緩起訴確定情形。 

五、 設計建築師於抽查日得列席說明，未列席說明者，視同對抽查案件無異議。抽查結果如

與相關法規顯有不符者，本分署得修改抽查結果，並通知被抽查人。 

六、經抽查或復核結果認定不合規定，且有本分署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原

則第四點規定情形者，於起造人或設計建築師未辦理變更設計或更正前，本分署應予列

管，並不得申請使用執照之竣工查驗等事宜。 

變更設計符合建築法第 39條及第 70條規定，且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

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圖、立面圖一次報驗

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起造人或設計人申請變更設計核准或經復核同意後，應同時解除第一項列管。 

七、案件抽查結果，本分署應每月彙整上月抽查不合規定之案件、項目及理由與該案件所記

點數統計造冊列管，並於會議紀錄確認後，函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及該案件之設計人。 

前項記點及懲戒，依本分署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原則之規定，其情形

如下： 

(一)抽查結果不符合規定之案件，經通知設計人辦理變更設計後，應予記點。 

(二)本分署應於當次會議紀錄確認後通知設計人，並載明該抽查案件所記點數及理由。 

(三)設計人對抽查案件之記點結果如有不服，應於公文送達之次日起 7日內敘明理由，向本

分署申請復核。但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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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抽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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